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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3769
济南市槐荫区辛西路4号1号楼一单

元楼下，住户饲养家禽，有刺鼻气味，噪

声扰民严重。

济南市 大气、噪声
槐荫区辛西路4号1号楼1单元101住户在自家小院内散养10只母鸡，四周存留鸡粪，气味刺鼻。南辛庄街道

办事处工作人员和南辛庄派出所民警，对该住户进行耐心细致地劝导工作，该住户同意立即将家禽进行处理。
是 其他

1 .经住户同意并积极配合，南辛庄派

出所民警和办事处工作人员将鸡全部装进

袋子，并陪同住户运到集贸市场处理。该住

户随即将自家小院打扫干净。2 .槐荫区政

府责成南辛庄街道办事处加强巡查检查，

杜绝此类现象发生，为广大市民创造良好

的生活环境。

89 3770

枣庄市市中区经济开发区长江路

三路2号，山东澳进食品有限公司，无环

评手续，废水乱排、噪声扰民，蒸汽外漏

存在安全隐患，影响附近居民生活。

枣庄市
水、噪声、

其他

1 .反映的山东澳进食品有限公司，位于枣庄经济开发区长江路三路2号，2017年5月18日注册成立，经营范

围：食品、软饮料制造、销售；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该企业年产6万吨乳酸菌饮料项目于2017年在市

中区发改局登记备案，2017年6月7日该企业与枣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项目建设合同书，2017年7月中旬，该

项目建设单位向市中区环保局报审环评资料，因报审资料欠缺，暂未进入环评审批程序。2 .现场检查时，该企

业南侧厂房一条生产线正在生产。经询问企业，发现该企业于2017年9月初安装了一条乳酸菌饮料生产线，9月8

日接通并使用枣庄南郊热电公司集中供热放气试压。因设备供货方要求调试设备并付款，企业于9月9日进行

了乳酸菌饮料生产线调试生产，并未正式生产。生产废水经园区污水管网排入枣庄市汇泉污水处理厂，不存在

废水乱排现象。现场未发现蒸汽泄漏。经监测该企业厂界噪音未超标，企业四周均为开发区企业，无居民区。

是
立案处罚、

责令改正

2017年9月9日，枣庄经济开发区管委

会和市中区环保局责令该企业在未获得环

保批复手续前，停止一切建设、生产行为，

对其未经环评审批擅自建设、试生产的违

法行为依法调查处理，9月17日对该企业下

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罚款10万元。

同时，市中区政府责成枣庄经济开发区管

委会、区环保局加大监管力度，确保该企业

在完成整改前不得生产和建设。

90 3772

淄博市张店区湖田办事处柳杭社

区南侧，通乾有限公司，现已停产，先前

污水只进行了简单的酸碱中和，有毒污

水未处理直排齐鲁石化污水处理厂，排

放刺鼻气味。

淄博市 水、大气

淄博通乾化工有限公司，年产5万吨富马酸项目有完善环保手续，因市场原因自2017年3月停产至今。1 .该

公司产生的废水经沉淀、调节、中和、曝气和终沉工序达到标准后，经管道排入齐鲁石化公司污水处理厂。2 .该

公司脱色、结晶过程中产生的废气经负压抽吸、三级石墨冷凝器吸收；烘干过程中产生的废气经二级水喷淋吸

收；苯酐酸水液池进行密闭，通过管道将废气引入碱液喷淋塔中吸收，现场检查未发现异味情况。

否

91 3773
威海荣成市崖西镇北新庄村西，挖

土坑破坏生态。
威海市 生态

1 .北新庄村西的确存在大坑。2012年3月，北新庄村委借俚李线夏庄至桥头段改建工程之机，与威海冠通路

桥建设有限公司达成土地租赁合同，将村西16亩土地租赁给冠通公司用于建设临时搅拌站及取土场，待工程

结束后利用采挖的土坑修建水塘，解决周边土地的灌溉问题。双方签订合同后，冠通公司在该处建设了临时搅

拌站，同时取土用于俚李线道路建设，2012年9月工程完工。2013年3月，该公司按要求拆除了搅拌站并对取土现

场进行了平整复耕。2014年以后，该取土点又陆续被村民采挖，用于修筑田间路和修整农田。由于村里资金紧

张，一直未对水塘周边进行加固。现场查看，坑内有水，有村民正在抽水浇地。2 .目前，村里已将该水塘进行规

划设计，并于9月8日召开党员和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近期将动工改造，预计10月底前完工。

是 责令改正

责成崖西镇政府及北新庄村切实做好

水塘的修整及周边土地的复垦整理工作，

确保10月底前完工。

92 3774
潍坊寿光市台头镇小坨村西南角

的纸厂，生产纸管，无环保手续。
潍坊市 其他

台头镇小坨村西南角有两家纸管厂，均从事纸管加工项目，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两家企业需办理环境影响登记备案手续。寿光市宏伟纸管厂负责人为郑某某，2015年3月建设投产，未办理环

境影响登记备案手续。平安纸管厂纸管负责人为李某，2016年10月建设投产，未办理环境影响登记备案手续。

是 关停取缔

责令2家企业立即停止生产，拆除生产

设备。9月10日现场检查时已全部拆除完

毕，达到了“两断三清”标准。

93 3776

青岛市市南区金门路街道办事处

逍遥社区36号楼西侧的通道绿化被铲

除，私自乱搭乱建，破坏生态。逍遥社区

被人私自圈占区域堆放废弃物品，污染

环境。先前向12345反映未得到解决。

青岛市 垃圾、生态 经查，逍遥社区36号楼西侧的通道绿化被铲除，存在居民私自乱搭乱建，私自圈占堆放废弃物品现象。 是 责令改正

2017年9月9日,市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金门路中队会同金门路街道逍遥社区居委

会对逍遥社区34号楼、36号楼外部违法圈

建的当事人进行了逐家入户通知，9月10日,

对该处违法圈占、私搭乱建进行了集中拆

除整治，并对现场堆放的废弃物品一并进

行了清理。

94 3778

1 .济南市槐荫区刘长山路绿地泉景

园小区1号楼楼下，“满口香”饭店，油烟

直排小区下水道，散发刺鼻气味。向
12345反映多次未解决。2 .前期反映的济

南市槐荫区刘长山路国际花都小区附

近饭店油烟扰民问题，举报人对处理结

果不满意，处理结果中未对举报饭店进

行整改，未解决油烟问题，建议取缔。

济南市 油烟、其他

1 .“满口香”餐馆位于绿地泉景园小区1号楼底商，前期按照《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政府关于依法关闭违法餐

饮项目的通告》要求，已于8月16日停止烧烤项目，8月26日全面停止营业，9月8日拆除了直通下水道的烟囱和厨

房炉灶，该业户正转行从事非餐饮项目。2 .经调阅1月至8月12345记录，共收到关于“满口香”餐馆举报3件，腊山

街道办事处联合区城管执法局要求其安装了油烟净化器，禁止店外经营。3 .绿地国际花都小区原有10个烧烤

店，在前期906-257号转办件办理中，腊山街道办事处及相关部门对10家烧烤店下达了取缔通知，要求自行清除

设施设备。9月8日，绿地国际花都小区烧烤店均已清除烧烤炉，转产不产生油烟、异味扰民的经营项目。

是 其他

1 .槐荫区政府责成腊山街道办事处、

区城管执法局按照《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政

府关于依法关闭违法餐饮项目的通告》的

要求，督促辖区内餐饮业户落实完成转行

整改要求。2 .进一步加大巡查和管理力度，

防止再次出现产生油烟、噪音、异味的餐饮

项目。

95 3780
淄博市桓台县索镇铁西路，东洋泰工

艺品有限公司，污水直排厂外水坑，污染

环境。

淄博市 水

1 .企业为山东东洋泰工艺品有限公司，位于桓台县索镇铁西路，主要生产销售宠物用玩具、用品。2009年10

月份通过环评审批，2010年1月份通过环保验收。2 .该企业无工艺废水产生，厂区生活污水通过下水道直排企业

北侧一窑湾内，未落实环评中“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厂区绿化”的要求。

是
责令改正、

立案处罚

1 .责令企业立即停止生活污水外排，

已封堵厂区内生活污水对外直排口。2 .责

令企业按环评要求修建化粪池，生活污水

经化粪池暂存后用于绿化，不再外排。3 .责

成县环保局和索镇政府加强日常巡查监

管，确保企业整改到位，并由县环保局对东

洋泰工艺品厂私自外排生活污水的违法行

为实施处罚，罚款5万元。

96 3781

前期反映“临沂市兰山区枣园镇庞

庄村工业园内，临沂棕宝纤维科技有限

公司，批建不符，多次举报，非法排污问

题”的问题（受理编号2137），举报人对处

理结果不满意，要求政府公示该企业的

环评信息、验收监测材料及报告、2015年

之后的排污费缴纳情况，并彻底解决企

业北侧职工宿舍噪声与气味问题。

临沂市 其他

1 .临沂棕宝纤维科技有限公司环保审批情况已于2017年4月11日在临沂市环境保护局官方网站政务公开

专栏进行了公示。2015年，该企业实施清洁能源改造后，未再征收其排污费。按照《环境保护部信息公开指南》

要求，验收监测材料及报告等相关材料不属于环保部门主动公开范围，需按照依申请公开程序予定向（只对申

请人）公开。2 .该企业北侧职工宿舍共有职工120人居住生活，均已安装抽油烟机对职工做饭过程中产生的油烟

进行处理。经走访周边群众，未反映职工宿舍噪声与气味扰民情况。

否

97 3782

临沂市莒南县板泉镇大薛家村西

和小薛家村西南角（后者法人为薛某）

的多家养殖场，粪便、污水直排周边鱼

池，污染水体。建议取缔。

临沂市 垃圾、水

1 .大薛家村村民薛某在村西2公里处建设养殖场一处，位于适养区，场建有肉鸭养殖大棚2个（2017年4月份

已停养），生猪养殖大棚2个，现存栏母猪9头、育肥猪110头。正在建设200立方米的三级沉淀池，未雨污分流。粪

便堆放在养殖场周围的自家农田、果园内。小薛家村共有6家养殖户，均位于限养区。其中，薛某军、薛某利、薛

某来、薛某涛、薛某坛5户养殖户建有三级沉淀池、沼气池等粪污处理设施，未雨污分流；王某安养猪场无粪场

和沉淀池，粪污在自家农田消纳利用。2 .大薛家村薛某养殖场西侧有汪塘1处，水面面积约15亩，汇集上游几个

村庄的生活废水，没有养鱼，现场没有发现该养殖场粪便、污水直排沟渠现象。小薛家村西南角有汪塘1处，水

面面积约3亩，汇集本村的生活废水，没有养鱼，现场没有发现该村6家养殖户粪污直排汪塘现象。2017年9月9

日，县环保局在2处汪塘取水监测，监测结果表明大薛家汪塘水质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小薛家汪塘水质
COD超出《农田灌溉水质标准》0 . 14倍。3 .反映的养殖户均位于适养区或限养区，不在取缔范围之内。

是 责令改正

1 .大薛家村薛某，小薛家村王某安已

于9月10日将堆放在自家农田内的粪污清

理干净。2 .责令板泉镇党委政府督促7户养

殖户于9月20日前完善三级沉淀池、雨污分

流、粪场等粪污处理设施。3 .责令板泉镇党

委政府于9月30日前完成小薛家村汪塘清

淤治理，栽植水生植物，完善生态塘功能，

达到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98 3783

德州市德城区德兴中大道和天衢

中路交叉口东北角的和谐街心花园，有

人经常在此敲锣打鼓、唱歌，噪声扰民

严重。反映多次未解决。

德州市 噪声

德兴中大道和天衢中路交叉口西北角花园周边有农校宿舍、天衢名郡等居民小区和天翔大厦等办公区。

娱乐活动未对音响进行有效控制，影响了周边居民的生活、工作。之前12345曾多次接到过投诉，执法人员也多

次协调娱乐组织者，将时间缩短为下午3点-5点半，但声音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是 责令改正

执法人员已与娱乐活动组织者进行了

沟通，明确要求娱乐时降低音量并缩短时

长，减少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其表示理

解配合，执法支队将加强管理。9月11日，再

次现场检查时，该问题已解决。市城管执法

局将长期关注，加强管理。

99 3784

1 .前期反映“枣庄市台儿庄区涧头

集镇褚提楼村东，石子厂污染”的问题，

公示结果与实际情况不符，当地政府一

直未让其停产，到目前为止设备未全部

拆除，厂子老板扬言报复举报人。2 .前期

反映的涧头集镇孙苏庄村，鑫鼎石粉

厂，公示结果与实际情况不符，公示中

称该厂有环保手续，举报人表示质疑。

因为该厂位于村庄内，卫生防护距离不

达标，无环保设备，不符合环评审批的

条件。涧头集镇分管工业的副镇长私下

扬言报复举报人。

枣庄市 其他

1 .前期接到1753号、1787号、1981号、2748号转办件后，已对该石子厂进行了拆除取缔。经现场询问，该企业

业主根本就不知道举报人信息。2 .经查阅该项目环评文件，鑫鼎石粉厂项目选址位于台儿庄区涧头集镇孙苏

庄村南500米，属于工业用地范畴，项目用地性质符合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本项目所在区域环境空气质量

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二级标准；声环境质量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Ⅱ类区

标准。厂区周围无饮用水保护区、重点文物、风景名胜。因此，本项目选址合理，台儿庄区环保局于2011年5月予

以环评批复。现场核实，该企业已按环评批复要求安装了布袋除尘器等环保设施。涧头集镇共有副镇长3人，分

别为赵某，徐某，翟某，参与石子厂拆除工作的是分管城建的徐某，而且徐某根本不知道举报人信息，不存在扬

言报复的可能性，该举报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否

100 3785

前期反映“烟台市牟平区五里头木

材市场内凯博木材厂加工厂无证经营，

非法收购木材，非法加工木板，破坏生

态资源”的问题（受理编号827-275），举

报人对处理结果不满意，认为处理结果

造假，木材数量与事实不符，举报之后，

当地政府处罚不合法并非法为其办理

经营许可证，多次反映问题当地未处

理，牟平林业局渎职、不作为。

烟台市 其他

1 .区林业局已经行政立案，处理意见经集体讨论，并制作《行政处罚意见书》，会签后，按照法定程序送达

当事单位。2 .凯博木材经销处没有经营加工流水账本，于2016年7月购置了木材旋切机，2017年2月开始从事木材

旋切加工，厂区内堆放有杨树树段500根。3 .凯博木材经销处非法经营加工收购木材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因此，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对凯博木材经销处实施“没收非法收购的木材，并处违法收购

林木的价款3倍罚款”的行政处罚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对凯博木材经销

处实施“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合法。4 . 2017年4月1日，烟台东华商贸有限公司

向林业局提交了七家在东华物流市场经营木材的个体经营者要求办理木材经营加工许可证的申请（包括牟平

区凯博木材经销处）。林业局对其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并且进行实地考察，走访了市场管理机构和周围群众，

认定提供的材料齐全，真实有效。依据《森林法》《森林法实施条例》《山东省木材经营加工管理暂行办法》（鲁林

政发[2001]9号）、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公布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清单的通知》（烟牟政发〔2015〕53号）

的有关规定，林业局于4月10日对七家申请单位核发了木材经营许可证（牟平区凯博木材经销处木材经营加工

许可证号：烟牟林字[2017]第01号）。5 .“凯博木材无证经营加工”举报事项林业局于2017年2月底接到匿名电话举

报，执法人员于3月2日到现场进行实地勘查，开展调查取证工作。调查发现，木材市场内从事木材经营加工的

企业比较多，都未办理木材经营加工许可，牟平区凯博木材经销处从事木材经营加工时间比较短，并且主动配

合林业主管部门查处违法行为，符合《山东省林业厅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鲁林政发[2015]8号）编号0001

号违法行为处罚裁量标准，林业局认定违法程度为轻微，决定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五款规定“违法

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的，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对牟平区凯博木材经销处非法经营加工木材行

为不予立案，同时，加强木材经营加工行业的监督管理，主动与市场管理单位沟通协调，让其通知所有木材经

营加工企业，限期提供材料申请办理相关手续，逾期不办，将严肃处理。之后，烟台东华商贸有限公司向林业局

提交了七家在东华物流市场经营木材的个体经营者要求办理木材经营加工许可证的申请，林业局依法对七家

申请单位核发了木材经营许可证。该事项的办理情况，举报人曾多次打电话并到区林业局问处理结果，林业局

都给予说明和告知，但举报人始终不满意，并拒绝在相关文书上签字。8月29日，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组的交办件

后，林业局决定对牟平区凯博木材经销处非法经营加工收购木材行为立案处罚。

否

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山东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及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二十九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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